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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电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28,000 万元–45,000 万元

亏损：154,874.51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0.94%–8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亏损：56,700 万元–73,700 万元

亏损：156,222.81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2.82%-63.7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39 元/股–0.62 元/股 亏损：2.16 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

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

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包含智慧用能（智能型高低压输配电设备及元器件）、智慧新能源

和智慧城市业务板块，其中：

智慧用能板块，紧抓市场固本开源，深化客户结构转型，优化区域与产品布局，

强化技术创新与精细化管理，聚力研发新产品等工作，该板块整体业绩保持稳健，为

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积极把握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快新能源业务布局与



市场开拓，积极推动“出海”战略实施，统筹整合技术、产能与市场资源，大力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等海外市场，复制推广本土化成功运营经验，持续拓展国际合作空

间，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注入新动能。

智慧城市板块，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京中电兴发”）

2025 年按照公司“做稳做强智慧城市业务”的发展战略，持续提升资产质量，积极

盘活和处置低效资产，增强收益能力和现金流水平。因部分智慧城市项目仍受行业周

期、客户结构调整等相关因素的影响，部分客户群支付能力的下降，公司依据会计准

则及公司会计政策，对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对相关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需要对前期控股合并北京中电兴发所形成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将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由于北京中电兴发资产质量持续改善，整体经营发展持续向好，公

司本年度整体预计计提金额较上年相比大幅减少，为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2025 年，北京中电兴发自身经营活动正常有序，项目回款、市场拓展、成本和

费用控制等各项经营工作，均取得一定成效，主要包括：

1、北京中电兴发自逐步退出联通综合改革项目以来，积极推进相关资产转让与

应收款项回收工作，自 2025 年开始实现回款，预计 2026 年将继续产生稳定现金流，

进一步优化资金结构；

2、2025 年，北京中电兴发积极通过协商、诉讼等多种方式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

度，成效逐步显现，随着国家高度重视并加大对民营企业应收账款等相关政策的支持

力度，北京中电兴发将紧抓政策机遇，进一步持续积极加大应收款项回款工作；

3、北京中电兴发为应对行业周期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在 2025 年，全力抓联通综

合改革和智慧城市项目回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开源节流、挖潜增效工作：

（1）进一步通过客户结构转型、区域结构转型、产品结构转型，进一步加强精

准营销，聚焦“实施周期短、回款有保障”的优质项目，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抓

优质订单、抢市场；

（2）2025 年，积极加强精细化管理、挖潜增效、增收节支，实施优化人员结构、

节省成本和费用等工作，加快低效资产盘活处置，进一步提升资产质量，增强持续盈

利能力。

综上，公司 2025 年度预计亏损主要因北京中电兴发主营的智慧城市板块相关资

产计提减值产生，但公司整体经营较去年取得较大的改善，智慧用能板块业绩持续稳



健，智慧新能源板块持续发力，各业务板块整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同时在非经常性

损益方面，主要是由于北京中电兴发债务豁免事项影响利润 25,850.06 万元。展望未

来，随着国家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发展，陆续发布了《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

和举措，以及公司“做稳做强智慧城市业务”战略的深入推进，北京中电兴发整体经

营发展持续向好；公司在保持智慧用能板块稳健发展的同时，加快新能源业务市场开

拓和“出海”战略实施，以及在巩固现有市场和客户的同时，积极打造在行业、区域

等第二、三增长曲线，各业务板块将进一步资源共享、协同增效，共同促进公司实现

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

年度报告为准。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一月三十日


